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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2008 年 2 月 25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此致函贵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事关今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美国

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普通照会（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罗德里戈·马尔米耶卡·迪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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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2月 25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的

附件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致意，谨提及秘书长根据大会

第 61/89 号决议所设政府专家组于 2008 年 2 月 11 日至 15 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

召开的第一届会议，专家组任务是审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立常规武器进出

口与转让国际共同标准综合文书草案的可行性、范围和参数。 

 秘书长请古巴提名一名专家参加专家组工作，古巴当局决定委派古巴裁军和

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José Rufino Menendez Hernandez 担任专家。 

 为使古巴专家能参加专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其签证申请以 2008 年 1 月 9

日第 046 号普通照会于 2008 年 1 月 11 日提交给美利坚合众国驻哈瓦那利益科。 

 然而，Menendez Hernandez 先生没能来到纽约参加会议，原因是直到前述专

家组会议结束后，东道国当局仍对其签证申请置之不顾。2008 年 2 月 21 日星期

四，在会议结束六天后，才接到美利坚合众国驻哈瓦那利益科的电话。 

 这种延误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签证申请程序是依照东道国当局制订的程序进

行的。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迟发 Menendez Hernandez 先生的签证表示抗议，

并且再次呼吁东道国当局履行其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特别是根

据《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第四条第 11 款以及联合国

大会第 62/72 号决议，为各会员国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及时签发入境签证。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因为这影响古巴有效

行使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合法权利。 

 

2008 年 2 月 25 日，纽约 

 


